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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61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月5日

公开发行了7,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00,000.00万元，期限6年。 票面

利率第一年为0.20%、第二年为0.40%、第三年为0.80%、第四年为1.20%、第五年为1.60%、

第六年为2.0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1号文同意，公司700,000.00万

元可转债于2022年2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隆22转债” ，债券代

码“11305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隆22转

债”自2022年7月1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为82.6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58.28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隆22转债” 转股价格

由82.65元/股调整为58.8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6月6日（具体情况请详

见公司2022年5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因公司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隆22转债” 转股价格由58.85元/股调整为58.84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

7月13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2年7月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隆22转债” 转股价格由58.84元/股调整为

58.4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3年6月19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6月

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4、因公司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隆22转债” 转股价格由58.44元/股调

整为58.4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3年10月25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

10月2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隆22转债” 转股价格由58.45元/股调整为

58.28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7月15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4年7月

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隆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

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1、前次决定不修正的情况

2022年10月1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

暂不行使“隆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6个月内（即2022年10月20日

至2023年4月19日），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亦不提出向下

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从2023年4月20日起重新计算），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隆22转债” 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的权利（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5月1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

暂不行使“隆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6个月内（即2023年5月16日至

2023年11月15日），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亦不提出向下

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从2023年11月16日起重新计算），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隆22转债” 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的权利（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5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12月6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

定暂不行使“隆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且未来6个月内（即2023年12月7日至

2024年6月6日），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亦不提出向下修正

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6月7日起重新计算， 如再次触发 “隆

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隆22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12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

本次暂不行使“隆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且未来6个月内（即2024年6月29日

至2024年12月28日），如再次触发“隆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亦不提出向下

修正方案；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12月29日起重新计算，如再次触发

“隆22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隆

22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2、本次预计触发的情况

自2024年12月30日起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5%（49.54元/股）。 若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价格继续

满足相关条件，将可能触发“隆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 规定，“在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

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

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

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依据上述规则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履行审议和

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隆22转债” 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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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300号之一公司1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普通股股东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6,926,3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6,926,3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56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56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杨金洪

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列席本次大会，会前已向董事会提出请假申请。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侯孝亮先生、董事钟可祥、董事曾新平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候选人黄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881,178 99.9847 40,870 0.0137 4,300 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880,320 99.9844 40,988 0.0138 5,040 0.0018

3、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875,040 99.9827 45,968 0.0154 5,340 0.001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831,453 99.9037 40,988 0.0790 8,940 0.0173

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879,358 99.9841 40,650 0.0136 6,340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

的议案》

31,481,

612

99.8567 40,870 0.1296 4,300 0.0137

2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

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31,480,

754

99.8540 40,988 0.1300 5,040 0.0160

3

《关于为下属参股子

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

议案》

31,475,

474

99.8372 45,968 0.1458 5,340 0.0170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20,910,

819

99.7618 40,988 0.1955 8,940 0.0427

5

《关于选举黄令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1,479,

792

99.8509 40,650 0.1289 6,340 0.02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4系关联交易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冶控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

东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未参与该议案的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陈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和《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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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孙世刚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职务，同时一并辞去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孙世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由于孙世刚先生的辞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辞任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孙世刚先生

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的相应职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厦

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二、补选独立董事的情况说明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股东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黄令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令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说明

为了进一步落实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令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同意黄令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职

务，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附黄令先生简历：

黄令，男，1964年生，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国际电化学学会会员，Batteries顾问编委。 主要从事物理化学教学和电化学研究。

研究方向：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及表界面过程研究。 先后在实验室建立电池充放

电过程原位XRD检测方法、电池原位产气行为的在线质谱方法和锂金属沉积-溶出行为的

原位光学技术等。 先后主持完成科技部863计划重大项目一项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一项。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 作为学术骨干先后参与完成3项国家科技部

973计划和一项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SCI学术论文100余篇，H因子45，

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

黄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令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0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0 － 2025/1/21 2025/1/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2024年6月25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授权公司董

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具体的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以上授权，

公司2024年12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第二十二条，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

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分派情况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573,796,63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的股数38,781,6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为4,535,015,039股，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6,750,751.9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3）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4,573,796,639-38,781,600）×0.05）÷4,573,796,639≈0.0496元/股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不涉及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

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 公司本次除权 (息) 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496）÷（1+0）=前收盘价格

-0.049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0 － 2025/1/21 2025/1/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3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的规

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

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

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 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

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

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01964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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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具体如下：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变更公司向成都农商银行申请授信抵押物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及子公司与

金圆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部分租赁物的议案》，将变更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以及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金圆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的议

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32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光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123人，代表股份279,038,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780%。 其

中： 通过现场方式参会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790,4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277,248,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0452%。

（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16人， 代表股份

50,368,1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8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向成都农商银行申请授信抵押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296,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73%；反

对2,695,2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9%；弃权46,8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及子公司与金圆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部分租赁

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275,5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97%；反

对2,725,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9%；弃权37,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06,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07%；反

对2,695,2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9%；弃权37,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蜀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9,379,2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167%；反

对2,725,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85%；弃权28,6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613,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5315%。 反对2,725,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18%。 弃权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就本议案的审议，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因拟将所持部分公司股权及所持四

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席本次会议的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罗楷燃律师、刘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金杜（成都）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

003018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01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现

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丽海中路43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陈珊珊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金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2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4,169,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0,000,000�股的

70.83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75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8％。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83,41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44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75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8％。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753,4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8％。

（4）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0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 反对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736％；反对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59％；弃权4,6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5％。

2.00�《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1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 反对

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822％；反对

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19％；弃权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侯其锋、刘新桐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华泰柏瑞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益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704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泰

柏瑞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泰柏瑞

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月1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月1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月14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以及根据《华泰柏瑞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相关规定。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于2025年1月14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元 (不含

100万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

100万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若存在单笔金额超过100万的申请，则对该笔申

请不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部分予以确认，其余申请（若有）不予确认；若单笔金额

均未超过100万元， 则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0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 其余不予确

认。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

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自2025年1月17日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4日

关于警惕冒用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义

进行诈骗活动的提示公告

近日，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发现社会上有不法分子冒用本

公司名义，以邮寄二维码形式诱导投资者下载来源不明APP，意图诱骗投资者点击网站、添

加好友并实施诈骗行为。 为此，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一、本公司的注册登记名称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

立并依法规范经营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本公司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方正富邦基金

名义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任何“退费”服务以及从事各类非法理财/项目诱导投资等行为。

二、 本公司官方网站唯一地址为www.founderff.com， 微信订阅号为 “方正富邦基

金”（微信号：FF-Fund）， 微信服务号为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微信号：

FZFBJJ）， 全国统一客服邮箱地址为 services@founderff.com， 客户服务电话为

400-818-0990。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合法渠道获取本公司提供的相关资讯。

三、 本公司已于2022年3月10日起暂停提供APP手机应用软件的运营及维护服务，恢

复时间另行通知。 请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虚假APP、网站、二维码、公众号、抖音

号、微信群、QQ群、陌生信息和电话等，切勿轻信身份不明的社交软件用户，谨防上当受骗。

四、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应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或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临时

公告里披露或本公司官网公示的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基金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及旗下基

金的规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本公

司 官 方 网 站 ， 基 金 托 管 人 网 站 及 中 国 证 监 会 基 金 电 子 披 露 网 站

（http://eid.csrc.gov.cn/fund），其中上市基金还包括相应的交易所网站，本公司及旗下

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报刊和网站上披露的相关信息为准。

五、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和识别能力，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相关

APP或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图片，投资理财应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谨防受骗。投资者如发

现有冒用本公司或本公司工作人员名义的不法行为，可立即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或

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核实。

六、假冒本公司、本公司工作人员或旗下基金名义进行的任何诈骗及其他非法活动与

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同时，本公司保留对冒用本公司名义者采取法律行

动、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提示！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4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9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74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黎明、杜国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彬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彬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5年1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固收多策略部总监、长信金葵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裕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鑫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长信富安纯债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易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月14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

12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12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12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9939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杜国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彬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彬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5年1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固收多策略部总监、长信金葵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裕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鑫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长信富安纯债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易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02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奥精医

疗” ）股东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BioVeda” ）持有公

司7,584,445股股份，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5.6%，上述股份为BioVeda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于2022年5月 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9月10日，公司披露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9），BioVeda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

超过1,355,515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BioVeda出具的 《关于减持奥精医疗股票的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5�年1月10日，BioVeda累计已减持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BioVeda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7,584,445 5.6% IPO前取得：7,584,44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BioVe

da

0 0%

2024/10/1

0～

2025/1/10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1,355,515

股

7,584,4

45

5.6%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减持时间内，未进行减持。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